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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執行董事及總裁履職的公告

謹此提述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0年1月16日的本公司建議
委任執行董事及委任總裁的公告和202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（「臨時股東大會」）
通函（「通函」）以及日期為2020年3月3日的臨時股東大會投票表決結果公告。除
非本公告另有定義，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如先前披露，董事會已於2020年1月16日審議通過聘任劉秋明先生（「劉先生」）為
本公司總裁。臨時股東大會已選舉劉先生為第五屆董事會執行董事。劉先生執行
董事、總裁任職將自取得證券公司相關任職資格之日起生效。

日前，新修訂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》（「新《證券法》」）正式施行。根據新
《證券法》以及中國證監會《關於取消或調整證券公司部分行政審批項目等事項的
公告》（證監會公告[2020]18號），證券公司董事、高級管理人員在任職前不再需要
監管部門核准其任職資格，改為備案管理。本公司已根據上述規定向中國證監會
上海監管局進行備案。據此，劉先生於本公司的執行董事以及總裁的任職自2020
年3月13日起生效。

根據《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規定，總裁為本公  司的法定代表人，本公司法
定代表人變更為劉秋明先生。本公司將按照相關規定，盡快完成工商登記變更等
相關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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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閆峻先生（董事長、執行董事）、劉秋明先
生（執行董事）、宋炳方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殷連臣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陳明堅
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薛克慶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孟祥凱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徐
經長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熊焰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李哲平先生（獨立非
執行董事）、區勝勤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及王勇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。


